
郭店儒家簡校釋三則

鄧少平

一

《窮達以時》：善否己也，窮達以時。德行一也，譽毀在旁。聖之弋母之

白１４初醓醢，後名揚，非其德加。０９

孟蓬生、趙平安將簡文“■酭”讀爲“醓醢”，指出其“本義爲肉醬，引申爲把人剁成

肉醬的酷刑”。 〔１〕陳劍在此基礎上將簡１４與簡９連讀，並認爲“母之”二字誤倒，“母

白”即“梅伯”，“梅伯在商紂時以罪受醢，在晚周人文章中則屢見稱道，即‘初醓醢，後

名揚’”。 〔２〕陳劍認爲簡文所述之事與梅伯有關並據以調整簡序，是很有道理的。 不

過，他認爲“母之”二字誤倒則非。 先秦本有在人姓名之間加助字之例， 〔３〕則無怪“梅

伯”可稱爲“梅之伯”也。

簡１４原整理者標點爲“善否己也。 窮達以時，德行一也。 譽毀在旁，聖之弋母之

·８３１·

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趙平安： 《〈窮達以時〉第９號簡考論———兼及先秦兩漢文獻中比干故事的衍變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

２００２年第２期；收入氏著： 《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》第２４０—２４３頁，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９年。

陳劍： 《郭店簡〈窮達以時〉、〈語叢四〉的幾處簡序調整》，艾蘭、邢文編： 《新出簡帛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

２００４年；收入氏著： 《戰國竹書論集》第４—９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。

楊樹達： 《古書疑義舉例續補》第二條《人姓名之間加助字例》，收入俞樾等： 《古書疑義舉例五種》第

１８６頁，中華書局１９５６年。 近年發表的清華簡中這類例子也很多，如《繫年》第１４章“駒之克”“高之
固”，第１５章“伍之雞”，第１６章“糴之茷”，第２３章“景之賈”；《良臣》“伍之胥”“富之更”。 參見清華大
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 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貳）》，中西書局２０１１年，下册第

１６７、１７０、１７４、１９６頁；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叁）》，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，下册第１５７、１５８頁。



白”。 池田知久據《淮南子·齊俗》“故趨舍同，誹譽在俗。 意行鈞，窮達在時”及同書

《人間》“故善鄙同，誹譽在俗。 趨舍同，逆順在時”爲證，將句讀糾正爲“善否己也，窮

達以時。 德行一也，譽毀在旁。 聖之弋，母之白”。 〔１〕其説極是。 由此可知，從“善否

己也”到“譽毀在旁”語義完整，學者或讀“譽毀在旁，聖之弋母”，或據陳劍之説讀“譽

毀在旁，聖之弋之”爲句，並對後半句作出種種解釋，皆難取信。 簡文“聖之弋”與“母

之白”結構相同，當從池田知久屬下爲讀。 如前所述，“母之白”即“梅之伯”，則“聖之

弋”極有可能也是一個人名。 此人是否在古書中出現過，則仍有待查考。 因此，簡文

後半部分當讀爲：“聖之弋、梅之伯初醓醢，後名揚，非其德加。”

二

《成之聞之》：智而比次，則民欲其智之述也。富而分賤，則民欲其１７富

之大也。貴而能讓，則民欲其貴之上也。１８

學者指出，簡文“智而比次”與《韓詩外傳》卷八“智而教愚”、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

“智勇者不陵”“智勇者不敢鄙愚弱”等義近，而與《荀子·富國》“知（智）懼愚”之義

相反。 〔２〕但是對於“比”的具體訓釋却仍存分歧。 諸説之中，崔海鷹將 “比”訓爲

“親”，認爲“比次”“即親近下愚之人”， 〔３〕當可信從。 《大戴禮記·曾子制言上》“欲

行則比賢”孔廣森注：“比，親也。”《史記·平津侯主父列傳》“此下比于民”司馬貞索

引：“比者，近也。”簡文 “比”的用法與此類似，和 “不陵” “不鄙” “不懼”之義正相

符合。

簡文“述”字，裘錫圭讀爲“遂”。 〔４〕學者多從之，並訓爲“通達”。 楊澤生指出：

“簡文‘述’字除了可以讀作‘遂’、訓爲通達之外，似乎還可以讀作‘邃’。 《漢書·任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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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日］ 池田知久： 《郭店楚簡〈窮達以時〉研究》，收入《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》（曹峰譯）第８５、１５２頁注

６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。

廖名春： 《郭店簡〈成之聞之〉篇校釋劄記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２００１年第５期；收入氏著： 《新出楚
簡試論》第１８５—１８６頁，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。 陳劍： 《〈君子之於教〉釋文與注釋》第１１
頁，未刊稿。

崔海鷹： 《〈成之聞之〉注釋論説》，丁原植主編《新出簡帛文獻注釋論説》第８０頁，臺灣書房出版有限
公司２００８年。

荆門市博物館： 《郭店楚墓竹簡》第１６９頁注一八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。



傳》：‘蒼尤好書，無所不觀，無所不通，而尤邃律曆。’顔師古注：‘邃，深也。’” 〔１〕按《逸

周書·周祝解》“人智之邃也，奚爲可測”，可證其説可從。 簡文“智之邃”與其下“富之

大”“貴之上”相對成文，皆表示程度的增加。 “智而比次，則民欲其智之邃也”是説，智

者能够親近愚者，那麽民衆就會希望他的智慧更加深邃。

三

《成之聞之》：“槁木三年，不必爲邦■”，蓋言寅之也。３０

簡文首句整理者未加引號，並將“■”讀爲“旗”。 〔２〕李零、郭沂都據文例指出此

句當是引用古語，故需加引號。 〔３〕但是其意爲何，學者却衆説紛紜。 大多數學者將

“槁木”理解爲某種樹木，從而遵從整理者將“邦■”讀爲“邦旗”，理解爲象徵邦國之旗

幟。 而王博則認爲，“槁木”在此應該是一個比喻，用來形容某種狀態下人的形體。 他

引用《莊子·齊物論》“形固可使如槁木”、馬王堆帛書《黄帝四經·五正》“枯骨何能争

矣”作爲證據，進而聯繫《尚書·説命上》及同書《無逸》有關殷高宗武丁“亮陰三祀”

“三年不言”的記載，作爲理解簡文的參照。 他還提出“■”應讀爲“期”，是句末語辭，

而將“爲邦”理解爲“治理國家”。 〔４〕

王博之説顯然是極富洞見的，但是他對“爲邦”的解釋却不可從。 李學勤在他的

一篇論文中引用此句時，直接將簡文的“■”字寫爲“基”，但未作説明。 〔５〕我們認爲，

李説是正確的，兹試爲補充論證。 郭店《尊德義》簡２“賞與刑，禍福之■也”，其中之

“■”裘錫圭即指出疑讀爲 “基”。 〔６〕 《詩經·小雅·南山有臺》“樂只君子，邦家之

基”，《文選》卷四十七陸士衡《漢高祖功臣頌》“淑人君子，實邦之基”，又先秦兩漢文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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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澤生： 《戰國竹書研究》第９０頁，中山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。

荆門市博物館： 《郭店楚墓竹簡》第１６８頁。

郭沂： 《郭店楚簡〈天降大常〉（〈成之聞之〉）篇疏證》，《孔子研究》１９９８年第３期；收入氏著： 《郭店竹簡
與先秦學術思想》第２１４頁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。 李零： 《郭店楚簡校讀記》（增訂本）第１２４頁，北
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。

王博： 《釋“槁木三年，不必爲邦旗”———兼談〈成之聞之〉的作者》，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： 《郭店
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；收入氏著： 《簡帛思想文獻論集》第２６１—２６７
頁，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。

李學勤： 《〈詩論〉的體裁和作者》，朱淵清、廖名春主編： 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》，上海書店出版社

２００２年；收入氏著： 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》第２６４頁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。

荆門市博物館： 《郭店楚墓竹簡》第１７４頁注二。



多見“國基”“國之基”，如《左傳·昭公十三年》“於是行也，足以爲國基矣”，《管子·輕

重丁》“動之以言，潰之以辭，可以爲國基”，《管子·四時》“不知四時，乃失國之基”，

《鹽鐵論·輕重》“禮義者，國之基也”，凡此皆可證簡文可讀爲“邦基”。

（鄧少平　福建工程學院人文學院講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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